
深交所：公司造假上市将回购全部新股

2013-12-31 来源：证券时报网 作者：胡学文

 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

  深交所昨日发布实施修订后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》，该指

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旧指引同时废止。对比来看，修订后的《指引》对新股发行中可能

存在的虚假信息披露行为，制定了堪称史上最严格的惩罚措施，一旦造假上市将会被要求

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，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。

  《指引》规定，发行人应当披露发行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等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作出的重要承诺及说明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（一）

发行前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；（二）关于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其减持价

格不低于发行价，以及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

价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，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

月的承诺；（三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、实质影响的，将依法回购首

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，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的承诺；（四）发

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，将依法赔偿投资者

损失的承诺；（五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在发行人上市后3

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（根据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计算）时稳定公司股价的

预案；（六）关于发行人公开发行前持股5%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说明；（七）

关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公开承诺事项未能履行时的约束措

施的说明等等。

  此外，保荐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也被要求作出承诺：如果为发行人首次公

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

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。

  在上市公告书中，《指引》还要求，发行人应当在显要位置作出重要声明与提示：“本公

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承诺上

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”

  投资风险的要求也在《指引》中再次被重点提及，《指引》要求，发行人应当在上市公告

书显要位置，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作特别提示，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

风险、理性参与新股交易。特别是针对创业板市场的风险，明确要求重点提示投资者：创

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、经营风险高、退市风险大等特点，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

市场的投资风险及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，审慎做出投资决定。


